
— 1 — 
 

山东理工大学创新创业学院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院函〔2025〕53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 2026 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
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各学院： 

根据上级通知要求和《山东理工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

划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鲁理工大办发〔2020〕5 号）的相

关规定，现启动我校 2026 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（以下简

称“大创计划”）立项申报工作，有关事项安排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培育 

各学院要高度重视“大创计划”对我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，

“大创计划”是提升大学生创新精神、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

的重要举措，是培育各类学生创新创业赛事项目的重要基础。“大

创计划”分“国创计划”“省创计划”和“校创计划”三级，各

学院要按照“兴趣驱动、自主实践、重在过程”的原则，组织引

导学生开展创新创业训练与实践，鼓励各学院设立院级“大创计

划”项目。在项目培育的基础上，组织学生团队申报“大创计划”

项目，组织符合条件的团队报名参加“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”

“挑战杯”等重点创新创业赛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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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项目类型及主要验收标准 

“大创计划”分创新训练项目、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

目三类。 

（一）创新训练项目：本科生团队（成员 3 至 6 人）在导师

指导下，自主完成创新性研究项目设计、研究项目实施、研究报

告撰写、成果（学术）交流等工作。“国创计划”项目验收由学

校组织实施，以获得专利、公开发表论文、完成实物制作、创新

创业竞赛省级以上获奖等成果作为项目主要验收标准。 

（二）创业训练项目：本科生团队（成员 3 至 6 人）在导师

指导下，完成商业计划书编制、可行性研究、企业模拟运行、创

业报告撰写等工作。“国创计划”项目验收由学校组织实施，以

完成一份完整的创业计划书并获得创新创业竞赛省级以上奖励

作为项目主要验收标准。 

（三）创业实践项目：本科生团队（成员 3 至 6 人）在学校

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下，基于前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的成

果，开发具有市场前景的创新性产品或者服务，开展创业实践活

动。“国创计划”项目验收由学校组织实施，以完成公司注册并

实现良性运行作为项目主要验收标准。 

“省创计划”和“校创计划”项目验收由项目承担学院组

织实施，验收标准由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验收优秀项目推

报学校参加“大创计划”项目优秀成果展，并作为“中国国际大

学生创新大赛”“挑战杯”等省级以上重点赛事的培育项目，予

以重点扶持。 

三、申报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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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对象 

申报对象为 2023 级、2024 级和 2025 级普通全日制本科生，

其中 2023 级本科学生可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申报，但不能担任

项目负责人。鼓励跨学院、跨专业、跨年级组建团队申报项目，

但每位学生同一学年只能负责或参与一个项目，鼓励每一个项目

团队有尽可能多的成员参与，每一个团队成员最多不超过 6 人。 

（二）申报程序及要求 

1.各学院依据 2026 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立项申报工

作明白纸（附件 1）时间节点完成申报工作。 

2.“校创计划”项目由各学院组织申报，学校组织专家进行

评审，最终根据评审情况公布立项名单。 

3.“省创计划”项目由学校组织专家评审并择优推报，省教

育厅组织专家评审并确定立项名单。 

4.“国创计划”项目由省教育厅择优推报，教育部根据评审

情况确定立项名单。 

5.不得再次申报与已结项及未结项的项目研究内容重复的

项目。 

6.项目的研究实施周期均为 1 年（自项目审批之日起）。中

期检查在立项年度的 11 月份进行，结项在次年的 6 月份进行（具

体另行通知）。 

（三）指导教师 

1.每个项目须至少配备 1 名指导教师（指导教师不超过 2

人），指导教师应具有指导项目实施的能力和相关专业背景，能

够全过程跟踪项目执行情况，指导学生按预定计划完成相关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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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练内容，取得相应的研究成果。 

2.创业训练和创业实践项目的指导教师应具有创业教学、研

究或实践经历，同时还应选定 1 名企业专家作为指导教师，企业

专家应具有企业运营及管理方面的丰富实践经历，且有足够时间

与精力参与项目指导。 

3.每位指导教师（限第一指导教师）同期指导项目原则上不

超过 4 项。 

四、立项数量及经费支持 

1.学校将综合学院推报、专家评审、省推项目数量等因素确

定“校创计划”立项数。 

2.“大创计划”项目，学校根据立项数按项目所在学院划拨

一定经费给各学院，由学院代管。学院结合实际筹集“大创计

划”项目配套经费，根据学校划拨经费及自筹经费情况按照项目

类别及研究难度给予一定经费支持，项目经费应专款专用。 

五、项目报送 

1.项目负责人在教师的指导下撰写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

目立项申报书（模板见附件 2）。申报书的第四项以后签章部分

可暂不填写。申报书的撰写参考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立项申

报书形式审查标准（见附件 3）。 

2.立项严格按项目负责人所在的学院申报，项目负责人向学

院提交申报书。按照各学院本科生在校人数给出学院分配名额

（见附件 4），各学院推报项数不低于分配立项数。 

3.各学院组织形式审查小组对本单位申报项目进行申报书

形式审查及内容初审，各学院确定申报项目名单，分类进行汇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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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总表的项目类型务必与申报书内容一致，按照创新训练项目、

创业训练项目、创业实践项目的次序编制项目编号，编号的前缀

为学院名称前两个字的首字母（例机械工程学院第一个项目编号

为 jx01）。学院推报项目信息汇总表模板见附件 5。 

5.材料上报截止日期为 1 月 8 日 17:00，过期未申报者，视

为自动放弃。 

6.学校组织专家按评审时间节点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，根据

省教育厅分配项目数额，择优选送省推项目。 

六、注意事项 

1.申报过程中，注意申报内容填写规范，如出现因信息不准

确、不规范、不完整影响项目正常审核，责任由项目负责人承担。

项目负责人所属学院与项目所推报学院必须一致。项目负责人及

团队成员、指导教师签署山东理工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

承诺书（附件 6），学院盖章，确保项目真实可行，指导教师及

学院需严格把关指导。 

2.根据省教育厅要求，“大创计划”项目立项后，指导教师、

项目负责人及成员不得随意变更、增减、调整排名。项目负责人

申报项目前必须征求指导教师对项目题目、内容、成员等信息的

意见。项目须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，按照计划实施，除不可抗拒

因素，一般不予延期结项。 

3.以学院为单位进行资料报送，不接收指导教师个人、学生

个人申报材料。 

联系人：王老师  17865336332 

        张老师  1786352785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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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郭同学  17615705381 

座机电话：2789041 

 

附件：1.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立项申报工作明白纸 

2.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立项申报书模板 

3.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立项申报书形式审查标准 

4.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学院限额分配表 

5.学院推报项目信息汇总表 

6.山东理工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承诺书 

 

创新创业学院 

2025 年 11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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